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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資材審認申請書暨審核單   

 
 

＊申請者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稱： 
 

 

負責人： 
 

 

驗證證書字號： 
 

 

資材來源： 

□國內生產 

□進口原裝 

□進口分裝 

資材類別 

□土壤肥力改良資材 

□病蟲草害防治資材 

□生長調節資材 

□其他____________ 

★本申請書由申請者自行填寫，若填寫內容與實事不符，本公司保有退回申請

權利。 

以下欄位由暐凱承辦填寫 

申請編號： 
 

 

收件日期： 
 

 

承辦人： 
 

 

□需召開有機資材審認委員會議 

已確認農產品經營者提出申請審認之有機資材並未在相關官方提供之有機資材

中列入，且農產品經營者表示無相關可取代性和立即更換資材。 

 

□不需召開有機資材審認委員會議 

  農產品經營者提出申請審認之有機資材在 

   □「有機農業適用肥料推廣計畫」補助品牌一覽表 

   □資材諮詢交流平臺 

   □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遴選單位－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   

   □土壤肥力改良資材網路公開品牌一覽表 

 □其它類資材網路公開品牌一覽表 

 □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遴選終止品牌一覽表 

 □植物病蟲草害防治資材網路公開品牌一覽表 

官方提供之有機資材中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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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有害生物防治： 

1. 優先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1) 清理有害生物棲息地、食物來源和繁殖區域。 

(2) 防止有害生物進入加工設施及設備。 

(3) 控制環境條件。例如：阻止有害生物繁殖之溫度、溼度、光照和空

氣循環等。 

2. 採行生物性、物理性或機械性之控制措施。例如：利用性費洛蒙、誘蟲器、

黏紙板或利用太陽能之消毒等。 

3. 若前述預防或控制有害生物之措施無效，則可使用「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

農產品驗證基準與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物質」第二章一

(一)及(二)物質，或提交有害生物防治計畫送驗證機構確認符合規定後，始

得實施，惟不得使用輻射、燻蒸劑處理及含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資材。使

用之製劑、資材不得與有機原料及最終產品直接接觸。 

二、產製過程： 

1. 可取得有機原料時，不得使用非有機原料生產；無法取得有機原料時應使用

具相同功能之其他有機原料；無法取得具相同功能之其他有機原料時，始得

使用非有機之天然原料。有關能否取得有機原料，由驗證機構依農產品經營

業者提供之配方、相關網站資訊等事實逕行判定，經驗證機構確認符合規定

後，始得使用非有機原料。 

三、生產環境條件： 

1. 僅以未添加任何物質之純水栽培有機種子而產出芽菜或苗菜，非屬水耕栽

培，得申請有機驗證。 

2. 短期作物之田區取得有機驗證前，需二年之轉型期。長期作物(如多年生之

果樹、茶樹等)及採集，需三年之轉型期。轉型期間應依據本章規定施行有

機栽培或採集之佐證資料(包含工作紀錄、資材紀錄、採收紀錄、產品檢驗

報告及其他說明文件等)或友善環境耕作之登錄證明，得由驗證機構依事實

認定，縮短轉型期。 

3. 平行生產：同時進行有機與非有機作物生產時，有機作物、資材及產品等應

完全與非有機區隔，並建立適當的辨識與標示系統，其生產記錄應分開保

存，並皆應提供驗證機構查核。 

4. 作物、品種及繁殖材料(種子、種苗)：應使用依本章規定生產至少一代、多

年生作物至少兩年之有機繁殖材料(種子、種苗)。如無有機繁殖材料(種子、

種苗)時，可使用未以合成化學物質及未 

 

以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或礦物性材料處理（以下簡稱未經處理）之繁

殖材料(種子、種苗)。但依「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準與其生

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物質」規定得使用合成化學物質處理

者，不在此限。前述情形如無法取得有機繁殖材料(種子、種苗)及未經處理

之繁殖材料(種子、種苗)者，應提送使用計畫，並經驗證機構審查確認無法

取得後，使得使用一般商業性繁殖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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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資材審認申請注意事項及聲明： 

1. 請先詳閱並填寫本申請書的每一部分，若申請書填寫不清楚將可能被退件。 

2. 申請人有責任遵守產品相關之法規，例如有關污染物限值、病蟲害檢疫及使

用原料等相關規定。 

3. 通過審認項目若於追蹤評鑑、展延評鑑時發現申請項目與實際作業內容不同

情況，如配方或來源異動、製程方式變更及品名異動等，驗證機構得主動終

止審認結果，並於本公司網站進行撤銷。 

因可歸責申請人之事由致書面審查後 1個月內未完成補件、改善或不符規定者

或無法進行審認，則駁回審認申請。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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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材 

有機資材名稱 
 

 

製造/分裝/儲藏場名稱 
 

 

製造/分裝/儲藏場地址 
 

 

資材性狀 

□液態 

□固態 

□粉狀 

□其他___________ 

資材類別：(請擇一填寫) 

□土壤肥力改良資材 

  □植物營養 

  □微生物 

  □栽培介質 

  □土壤添加劑 

  □其他_______ 

 

□病蟲草害防治資材 

  □病害控制 

  □蟲害控制 

  □雜草控制 

  □有害動物控制 

  □其他_______ 

 

□生長調節資材 

  □生長調節劑 

  □儲藏輔助物 

  □其他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資材之原料：(固態者除水外，原料必須全部列出，液態者須包含溶劑，且百

分總和應為 100%，如篇幅不足請另檢附) 

原料名稱 
批次用量 
單位：__ 

百分率(%) 
供應者 來源 備註說明 

□體積 □重量 

     
□國產 

□進口 
 

     
□國產 

□進口 
 

     
□國產 

□進口 
 

     
□國產 

□進口 
 

     
□國產 

□進口 
 

水(如申請資材為液態，此部分必須填寫) 

用途：□原料□加工助劑□烹煮□冷卻□清洗原料□清洗設備□其他______ 

來源：□山泉水□地下水□RO地下水□自來水□RO自來水□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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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及時間： 
 

 

會議地點： 
 

 

審議資材類別： 

□土壤肥力改良資材 

□病蟲草害防治資材 

□生長調節資材 

□其他____________ 

出席委員(簽到) 

□黃文達委員  

□許正一委員  

□蕭富升委員  

□王鵬翔委員  

□楊淑珍委員  

有機資材類別 
 

 

有機資材品項 
 

 

有機資材製造原料 

 

 

 

有機資材風險評判 

□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 

有機資材審認委員意見及審議 

□審認通過 

□有條件通過 

□審認不通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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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資材審認委員會結果通知單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稱： 
 

 

負責人： 
 

 

有機資材名稱： 
 

 

資材來源： 

□國內生產 

□進口原裝 

□進口分裝 

資材類別 

□土壤肥力改良資材 

□病蟲草害防治資材 

□生長調節資材 

□其他____________ 

 

經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有機資材審認委員會審議，其結果為： 

 

有機資材審認委員意見及審議 

□審認通過 

□有條件通過 

□審認不通過 

   說明： 

 

 

 

 

◇審認通過者，將以書面通知農產品經營業者。 

◇審認有條件通過者，需於一個月內補齊要求，補正後再次送予有機資材審查

委員會決議；未於限期矯正者且無正當理由不執行補正要求，即視同放棄申

請。 

◇審認不通過者，將以書面通知農產品經營者，及敘明不通過理由，農產品經

營業者可於三個月後始得重新申請。 

 


